户口业务收费项目、标准和依据
	收费项目名称
	收费标准
	执行文件依据
	备注

	首次申领《居民户口簿》工本费
	免费
	财综〔2012〕97号
	

	丢失、损坏补办《居民户口簿》工本费
	6元/本
	财综〔2012〕97号

闽价〔1997〕费字218号
	我市开展便民服务，统一不收取工本费。

	首次申领《集体户口簿》工本费
	免费
	财综〔2012〕97号
	

	丢失、损坏补办《集体户口簿》工本费
	40元/本
	财综〔2012〕97号

闽价〔1997〕费字218号
	我市开展便民服务，统一不收取工本费。

	首次打印《户口迁移证》、《户口准迁证》工本费
	免费
	财综〔2012〕97号
	

	丢失、损坏补办和过期失效重办《户口迁移证》、《户口准迁证》工本费
	3元/本
	财综〔2012〕97号

闽价〔1997〕费字218号
	我市开展便民服务，统一不收取工本费。

	首次申领《居民身份证》
	免费
	公治明发〔2018〕122号

发改价格〔2003〕2322号
	2018年4月1日起，首次申领《居民身份证》免收工本费。

	换领《居民身份证》

工本费
	20元/证
	发改价格〔2003〕2322号
	

	丢失补领或损坏换领《居民身份证》工本费
	40元/证
	发改价格[2003]2322号
	

	办理临时《居民身份证》工本费
	10元/证
	发改价格[2003]2322号
	

	首次申领《居住证》工本费
	免费
	《居住证暂行条例》
	

	补领、换领《居住证》工本费
	暂无
	《居住证暂行条例》
	在国务院财政部门和价格主管部门制定居住证收费标准之前，换领、补领居住证的，暂不收取工本费，收费标准出台后按标准执行。

	首次申领《港澳居民居住证》工本费
	免费
	《居住证暂行条例》
	

	补领、换领《港澳居民居住证》工本费
	暂无
	《居住证暂行条例》
	换领、补领的应当缴纳证件工本费。具体收费办法参照《居住证暂行条例》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

